
有关《资料政策通告》的修订通知(「本通知」) 

 

感谢您使用中国银行(香港)有限公司及/或中银信用卡(国际)有限公司 (以下各称「本公

司」) 的服务。 

 

兹通知本行已修订《资料政策通告》，并将于 2026 年 1 月 31 日（「生效日期」）起生

效。下列 A 部分概括列出《资料政策通告》主要修订重点，而 B 部份则列出不同部分

的主要修订内容以便您参考。 

 

A部分︰主要修订概要 

修订概要 B部份项目 

删除宝生证券有限公司为中银香港(控股)有限公司的附属公司。 1 

删除宝生证券有限公司资料保障主任的联络资料。 2 

 

B 部分︰主要修订详情 

项目 修改内容 (删除内容以删除线表示) 

1 修改第 1 段:  

本通告列载中银香港(控股)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，包括中国银行(香港)有限

公司、中银信用卡(国际)有限公司、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、宝生证券有

限公司及中银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(各称「本公司」，如该公司仍属中银香

港(控股)有限公司之附属公司及不论该公司名称有任何改变)有关其各自的资

料当事人(见以下定义)的资料政策。本公司各方在本通告下的权利和责任为

各别的而非共同的。本公司一方毋须为本公司另一方之行为或不作为负责。 

 

2 修改第 19 段:  

任何关于查阅或改正资料，或索取关于资料政策及惯例或所持有的资料种类

的要求，应向下列人士提出： 

宝生证券有限公司 

资料保障主任 

宝生证券及期货有限公司 

新界元朗青山公路 102-108 号 

中银元朗商业中心 4 楼 

传真：(852) 2905 1909 

 

请注意，如您在生效日期当日起或之后继续持有或使用本行服务，即代表您同意及接受

《资料政策通告》之修订，有关修订将对您具有约束力。若您不接纳有关修订，本公司

可能无法继续为您提供相关适用的服务。 

 



此外，本公司的《私隐政策声明》亦会就《资料政策通告》的主要修订作相应修订，并

于 2026 年 1 月 31 日生效。经修订后的《资料政策通告》及《私隐政策声明》将于生

效日起上载于中银香港网页（www.bochk.com）（主页>「重要声明及私隐政策声明」）

供客户参阅。 

 

如本通知的中、英文版本有歧义，概以英文版本为准。 

 

客户如对本通知有任何查询/回应，请致电客户服务热线与本公司联络。 

中国银行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：（852）3669 3938  

中银信用卡（国际）有限公司：（852）2108 3288 

 

 

中国银行(香港)有限公司及中银信用卡（国际）有限公司谨启 

 

 


